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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律令，还是权力意志

———对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命题的新探析

俞吾金＊

　　〔摘要〕　在当今时代，孔子提出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命题已经被公认为全球伦理的黄金律令。然而，

我们认为，这个命题就其否定的意义而言，是利己主义的；就其肯定的意义而言，又体现为权力意志，因而根本不

适宜成为全球伦理的黄金律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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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第二届大

会（１９９３年８月２８日—９月４日）上，全体与会者

讨论、通过并签署了《走向全球伦理宣言》（以下简

称《伦理宣言》），提出了使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人都

能接受的全球伦理构想。在《伦理宣言》中，有一段

引人注目的文字，不妨摘引如下：

　　 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或者换用肯定的

措辞，即“你 希 望 人 怎 样 待 你，你 也 要 怎 样 待

人”，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

的和无条件的规则。应该抛弃一切形 式 的 自

我中心主义、自私自利，不论是个人的 还 是 集

体的，还是以等级思想、种族主义、民族主义或

性别歧视 等 形 式 表 现 出 来 的 自 我 中 心 主 义。

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只有在不脱离人的自我

责任和全球责任下才是完全合理的。①

从这段文字中，我们至少可以引申出以下三个

结论。第一，孔子于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命题“己所

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引起了当代人的高度重视，这个命

题被理解并阐释为“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

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”，许多人干脆把它称

作全球伦理中的“黄金律令”。第二，如果不改变这

个命题原来的含义，但使它从否定性语气转换为肯

定性语气的话，可以用现代语言表达为：“你希望人

怎样待你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”第三，这个命题强调

每个人的责任是与“一切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、自

私自利”相对立的。

尽管当代人以如此迫切的心理和如此巨大的

热情渴望着全球伦理的降生，并把孔子的“己所不

欲，勿施于人”视为全球伦理的黄金律令隆重推出，

但我们在这里不得不遗憾地指出，这个命题非但不

能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律令加以推广，反而应该作

为权力意志的象征而受到批判和拒斥。早在１４年

前，我们已经简要地指出这个命题所蕴含的消极因

素，好在当时写下的文字不多，不妨引证如下：

　　 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也说过一句几乎人

人皆知的名言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在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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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史上，这句话也可以说是“贵有自知之明”

的名言了。事实上，孔子以后的不少学人都把

这句话理解为儒家学说的精髓，并终 身 行 之。

但认真地 推 敲 起 来，这 句 话 不 但 缺 乏 自 知 之

明，而且简直就是“自我中心论”的典型表现。

何以言之呢？说起来也很简单。因为“己所不

欲，勿施于人”实际上就是推己及人：我不愿意

做的事情，也不能强令别人 去 做。应 该 说，这

层意思大致上还是过得去的。然而，孔子忽略

了这句话还蕴含着另一层意思，即“己所欲，施

于人”。这层意思就变得非 常 危 险 了。况 且，

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是一种典型的、以自我为中

心的权力话语。也许可以说，在孔子的《论语》

中，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深刻地显示出儒家

学说的历史局限性，也没有一句话更多地受到

近视的人们的赞扬。可见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

人”不但不能证明孔子有自知之明，反而暴露

出潜藏在他意识深处的权力意志。①

由于上 面 那 段 话 是 在 我 们 顺 便 提 到“己 所 不

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命题时做出的评论，因而既缺乏

系统性，也缺乏详尽的论证，只是点明了它的实质

而已。然而，在今天，当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

命题在被普遍误解的基础上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

受的情况下，我们必须对它做出系统的批判性的考

察，还它历史的真实的面貌，从而使全球伦理奠基

于切实可靠的伦理规则之上。

一

我们先来考察孔子提出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

这个命题时的语境以及他通过这个命题所想表达

的真实意向究竟是什么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载了

子贡与孔子之间的下述对话：

　　 子 贡 问 曰：“有 一 言 而 可 以 终 身 行 之 者

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

按照通常 的 理 解 方 式，在 孔 子 所 说 的 这 句 话

中，“己”是指自己；“人”是指他人；“欲”是指自己的

欲望，即自己想做的事情；“不”和“勿”都是否定词，

前者指没有，后 者 指 不 要；“施”是 指 施 加 或 强 加。

整句话的意思是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，不要强加给

他人。

有人也许会站出来替孔子申辩：孔子说“己所

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完全是合乎情理的，因而是无可指

责的。我们的回答是：且慢，在考察这句话时，人们

应该把孔子说这句话时的主观意图与这句话实际

上蕴含的意思严格地区分开来。也就是说，当他们

为孔子申辩时，至多不过是肯定，孔子说这句话时

的主观意图是好的或合理的，但他们并没有认真地

思索过，按照语言自身的逻辑，这句话实际上蕴含

的意思究竟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。人所共知，从

逻辑上 看，否 定 之 否 定 即 是 肯 定。假 如 人 们 去 掉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句话中的两个否定词“不”

和“勿”，这句话就转化为肯定的形式：“己所欲，施

于人。”也就是说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实际上蕴

含的意思就是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。事实上，正如笔

者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，当《伦理宣言》把“己所不

欲，勿施于人”理解并阐释为“你希望人怎样待你，

你也要怎样待人”时，也就等于把它理解并阐释为

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这种肯定的形式了。而“己所欲，

施于人”的意思是：自己愿意做的事，也可以强加给

他人。毋庸置疑，这句话体现的正是“己”的权力意

志，即任何人都可以把他自己喜欢或想要的东西强

加给他人。然而，假定某人喜欢古典音乐，他就有

权要求他人也都喜欢古典音乐吗？假定某人信奉

基督教，他就有权要求他人也都成为基督教徒吗？

显然，这个被假定的“某人”并不拥有这样的权力。

然而，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启发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

能性，即被人们视为黄金律令的全球伦理法则有可

能蜕变为充满危险倾向的权力意志。

有人也许 会 站 出 来 替 孔 子 申 辩：孔 子 只 说 过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并没有说过“己所欲，施于

人”。确实，我们也承认，孔子从未说过“己所欲，施

于人”这句话，但一方面，我们上面已经阐明，“己所

欲，施于人”的 意 思 蕴 含 在“己 所 不 欲，勿 施 于 人”

中，这是无法否认的；另一方面，孔子也使用过类似

于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的句型，这同样是无法否认的。

在《论语·雍也》中，当子贡问仁于孔子时，孔子做

了如下的回答：

　　 夫仁者，己 欲 立 而 立 人，己 欲 达 而 达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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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

在这个回 答 中，“己 欲 立 而 立 人，己 欲 达 而 达

人”就是一个类似于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的句型。在

孔子看来，仁者自己想成功、想发达，他也会理解并

帮助他人获得成功、变得发达起来。至于“能近取

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”的意思则是：就近以自己作比

方，推己 及 人，也 就 是 实 行 仁 德 的 方 法 了。其 实，

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这样的表述方式与

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一样，隐藏着说话者欲加以贯彻

的权 力 意 志。作 为 说 话 者，孔 子 坦 承 自 己 既“欲

立”，又“欲达”，但世界上的人并不像孔子所推测的

那样，都是追求“欲立”和“欲达”的。假定某人安于

平淡的生活，既不想建功立业，也不想出人头地，孔

子是否也能像要求自己一样，迫使他“欲立”和“欲

达”呢？如果孔子这样做的话，显然是把自己喜欢

的东西强加到他人身上去了。

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反例来印证孔子话语中所

蕴含的这种权力意志。在《论语·八佾》中，孔子对

季氏做出了如下的评论：

　　 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

佾是乐舞的行列，一佾即一列八人，八 佾 即 八

列六十四人。按照周礼的规定，只有天子才能享用

八佾，季氏的社会地位至多只能享用四佾，但他却

目无等级秩序的观念，擅自享用了八佾。孔子对季

氏的僭越行为极为愤怒，因而有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

忍也”的评论。然而，我们发现，尽管季氏的行为是

僭越性的，但 在 当 时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却 具 有 积 极 意

义，而自况为“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”的孔子对他的

评论却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。由此可见，孔子

作为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出发点的“己”在这里

是缺乏合法性的，而他的上述评论也充分体现出隐

藏在他的话语中的权力意志。

深入的研究表明，无论是孔子所说的“己所不

欲，勿施于人”，还是在不损害其原意的前提下转换

出来的新命题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，都体现出孔子观

察、思索问题的根本方法———推己 及 人。所 谓“推

己及人”就是从自己主观上的好恶出发去推断他人

的好恶。其实，这种具有强烈的心理主义倾向的推

断方法完全缺乏学理上的严格性。由于世界上存

在着不同的个人，因而也存在着不同的“己”。既然

客观的、统一的“己”并不存在，推己及人引申出来

的结论 也 就 缺 乏 任 何 可 靠 性 了。如 前 所 述，按 照

《伦理宣言》的说法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可以理

解并阐释为下面的表述方式：“你希望人怎样待你，

你也要怎样待人。”假定你是一个心理上具有受虐

倾向的人，你肯定希望他人虐待你；同样地，你在对

待他人时，也会乐意让他人处于受虐状态中。由此

可见，当孔子随口说出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

表达 式 时，他 根 本 没 有 想 到，世 界 上 存 在 着 多 少

“欲”完全不同的“己”。显而易见，没有考虑到这一

点，也就必定使这个表达式失去自己的严格性和普

遍性。平 心 而 论，孔 子 提 出 的“己 所 不 欲，勿 施 于

人”的消极因素还不止这些。下面，我们将借助于

德国三位大思想家的眼光，对这个命题做出进一步

的解析。

二

在《道德形而上学原理》一书中，当康德谈到自

己确立起来的“人是目的”的普遍性伦理原则时，曾

经这样写道：

　　 人们不能把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种

老调子当作一个指导行动的原则和 规 则。因

为这条原则，虽然有所不同但只不过是从前一

条原则引申出来的原则。还因为它不 是 一 条

普遍规律，它既不包括对自己责任的 根 据，也

不包含对他人所负责任的根据。好多 人 都 有

这样一种 看 法，除 非 他 有 借 口 不 对 别 人 做 好

事，别人也就不会对他做好 事。最 后 因 为，它

不是人们相互间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并且那些触

犯刑律的 人，还 会 以 此 为 根 据 不 服 法 官 的 判

决、逃避惩罚。①

康德 所 说 的“己 所 不 欲，勿 施 于 人”是 以 拉 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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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，即ｑｕｏｄ　ｔｉｂｉ　ｎｏｎ　ｖｉｓ　ｆｉｅｒｉ的 方 式 表 达 出 来 的。

如果把它译成德文，就是 Ｗａｓ　ｄｕ　ｎｉｃｈｔ　ｗｉｌｌｓｔ，ｄａｓｓ

ｍａｎ　ｄｉｒ　ｔｕ①。在 上 面 这 段 重 要 的 论 述 中，康 德 十

分明确地指 出，人 们 不 应 该 把“己 所 不 欲，勿 施 于

人”这样的老调子“当作一个指导行动的原则和规

则”，他的主要理由如下。

第一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并不是奠基性的

伦理原则，它是从康德前面提到的“人是目的”的普

遍的伦理原则中引申出来的，而在康德看来，“人是

目的”才 是 真 正 的 奠 基 性 的 伦 理 原 则。他 告 诫

我们：

　　人，一般说来，每个有理性的东西，都自在

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，他并不单纯是这个或那

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。在他的一 切 行 为

中，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 的 东 西，

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是目的。［１］

这里有两层意思值得引起我们的重 视。一 方

面，康德肯定，人们在一切伦理行为中必须遵循的

原则是“人是目的”，而绝不是“这个或那个意志所

随意使用的工具”。然而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

出过的那样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实际上蕴含着

的意思是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，而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作

为权力意志的话语，其不言自明的前提是视他人为

工具或手段。由此可见，康德实际上暗示我们，“己

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条伦理原则与他自己提出的

“人是目的”这条基础性的伦理原则是“有所不同”

的，在一定的场合下是会发生冲突的。另一方面，

康德提出的“人是目的”的原则不能片面地被理解

为“行为者 视 他 人 为 目 的”，而 应 该 全 面 地 被 理 解

为：无论是作为行为者的自我，还是在行为中必定

会关联到的他人，始终都应该被视为目的。而“己

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则试图通过约束自己行为的方

式来表达对他人的尊重。这无异于把自我视为他

人的工具或手段，因而同样是不合法的。

第二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不是一条普遍性

的规律。一方面，人们从这条规律中无法找到自己

应负的伦理责任的根据。当一个行为者不把自己

不愿做的事强加给他人时，他只是消极地为自己的

行为划定了范围，但并未明确地表示，自己应该承

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。假定某个行为者不愿意再

生活下去，他决定自杀。在康德看来，他的行为就

完全是缺乏责任根据的：

　　 按照对 自 己 的 必 然 责 任 的 概 念，打 算 自

戕的人可以问一问自己，他的行为是否和把人

看作自在目的这一观念相一致，如果为了逃避

一时的困难处境，他毁灭了自己，那么 他 就 是

把自己的人身看作一个把过得去的境况维持

到生命终结的工具。然而，人 并 不 是 物 件，不

是一个仅仅作为工具使用的东西，在任何时候

都必须在他的一切行动中，把它当作自在目的

看待，从而我无权处置代表我人身的 人，摧 残

他、毁灭他、戕害他。［１］（８１－８２）

另一方面，人们从这条规则中也无法找到行为

者对他人应负的伦理责任的根据。如果说，“己所

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总是以否定的方式限定自己应该

承担的责任 的 范 围，那 么 它 的 变 体“己 所 欲，施 于

人”则总是以肯定的方式把自己的好恶加诸他人，

从而超越 了 自 己 对 他 人 应 负 的 伦 理 责 任 的 限 度。

假定某个行为者是个同性恋者，不愿与异性生活在

一起，那么，不论他是不鼓励他人的异性恋，还是鼓

励他人的同性恋，他的行为都是缺乏伦理上的责任

根据的。

第三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在看待行为者与

他人的关系时，完全忽略了法律上的语境。如前所

述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根本含义是：自己不愿

意做的事，不要强加给他人。然而，法律上的语境

与伦理上的语境是完全不同的：后者尊重个人行为

的主观意愿，前者则在执行中与个人的主观意愿无

涉，即使当事人不愿意，法律做出的决定也必须强

制他执行。这样一来，康德认为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

于人”这个命题就很容易成为那些触犯刑律的人不

服从法官的判决、逃避惩罚的借口。

尽管康德关于自我和他人始终都应该被视为

目的的普遍伦理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，

但他毕竟从耽于幻想的义务论伦理学的高度出发，

对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命题做出了批判性的

考察，为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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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尽管叔本华声称自己的哲学是直接接着康德

哲学而展开的，但他对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观念采

取了尖锐的批判态度。众所周知，康德在《实践理

性批判》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著名的“至善”观念。按

照这个观念，追求美德的人应该具有相应的幸福生

活。也就是说，康德试图用经验生活中的幸福来慰

劳追求美德的人。叔本华为此而评论道，尽管康德

坚持至善中的幸福不应该成为履行美德的动机。

　　 然而，还是有幸福在，好比是一项秘密条

款，有此则一切其余的条款都成为具 文，都 只

是表面上的东西了。幸福并不是美德 的 正 式

报酬，然而总仍是一种自愿的赠品，美 德 在 忍

受过劳 苦 而 完 成 功 德 之 后 是 偷 偷 地 伸 着 双

手的。［２］

在叔本华看来，虽然康德提出了“人是目的”的

普遍伦理原则，并对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一命

题进行了多侧面的分析，但只要有追求世俗幸福的

隐秘动机仍然存在，康德的伦理原则就不可能真正

超越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命题。

　　因此，如果把这一伦理的原则看 清 楚 了，

这原则就不是别的而只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

人”这一古老而简明扼要的基本原则的一个间

接的，加过修饰的说法罢了；所以这原 则 首 先

也是指被动的，忍耐的方面说，然后以 这 些 方

面为手段才涉及行为。因此，如 已 说 过 的，作

为建立国家的指南这原则倒是完全可用的；国

家乃是为 忍 受 不 义 而 设 的，并 且 也 想 为 一 切

人，每一个人获致最大量的幸福。可是在伦理

学中，研究的对象既然是作为行为论 的 行 为，

是在行为对于行为者的直接意义上说话，而不

是行为的后果———对于这行为的忍受，也不是

行为对别人的关系，那么上面种种考虑就是绝

不可容许的了，因为这种考虑在基本上仍然又

归结到幸福原则上，也就是说，归结到 利 己 主

义去了。［２］（７１０－７１１）

从叔本华的这段重要的论述中，我们至少可以

引申出以下几点结论。

第一，乍看起来，当康德强调“人是目的”的普

遍伦理原则时，个人的思想境界被提升到前所未有

的高度上。然而，在康德的语境中，所有的人（当然

包括自我与他人）都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目的，而这

种情形只能出现在幻想中，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

可能出现的。因为在现实生活中，必定会遭遇到的

乃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各种冲突。当这些冲突发

生时，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，都等于把这个方

面视为工具或手段。由此可见，康德的“人是目的”

的普遍伦理原则只是在幻想状态中才有效，一旦进

入现实生活中，它就必定会蜕变成“己所不欲，勿施

于人”的命题。

第二，一旦 康 德 在 自 己 的 伦 理 学 说 中 引 入 了

“幸福”的原则，哪怕这个原则只是潜在的、非故意

的，也就 等 于 引 入 了 利 己 主 义 的 原 则。而 乍 看 起

来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命题似乎具有利他主

义的性质，即主张不要把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强加给

他人。实际 上，当 人 们 换 一 个 角 度 对 它 进 行 考 察

时，就会发现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出发点恰恰

是利己主义的。因为这个命题首先想要表达的意

思是：请他人不要把他自己愿意而我并不愿意的事

强加到 我 身 上 来。由 此 可 见，“己 所 不 欲，勿 施 于

人”首先表现为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的、自我防御性

的命题。正如叔本华所指出的：“唯有每人都以别

人的利己主义作为自己的利己主义的界限，一切人

才能 这 样 同 等 的 过 好 日 子。”［２］（７０９）也 就 是 说，只 要

康德引入了幸福原则，也就等于把自己关于“人是

目的”的普遍的伦理原则降低到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

人”这一命题的水平上。尽管康德的伦理原则具有

形式主义的特征，但正如叔本华所指出的：

　　 一方面我们在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［这

句话］中已有了这种公式，并且还要简明些；一

方面这一公式的分析已指出赋予这公式以内

容的仅仅只是自己对幸福的考虑，因此这公式

也就只能 为 合 乎 理 性 的 利 己 主 义 服 务 而 已。

一切 立 法 的 来 由 也 是 归 之 于 这 种 利 己 主

义的。［２］（７１１）

虽然康德对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命题采取

了批判的态度，但他一旦在自己的义务论伦理学中

引入了幸福原则，也就等于暗中重新接受了这个具

有利己主义倾向的命题。按照叔本华的看法，把这

个命题引入到政治学或国家理论中是合适的，但如

果像康德那样，既坚持义务论和美德，又偷偷地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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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这个原则，那显然是不妥的。比较起来，叔本华

比康德更深刻地洞见了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

命题的实质，即它看起来具有利他主义的倾向，实

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。

四

在叔本华的启发下，尼采更全面地揭示出“己

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命题的阿基里斯之踵。在《权力

意志》中，他这样写道：

　　 请注意！反对公正性……反对约翰·斯

图亚特·穆勒：我坚决拒斥他的卑污行径，竟

然说“要一视同仁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；他想

把整个人类的交往都建立在功效的互惠性基

础上，以至于任何一种行动都表现为一种对我

们所受之物的偿还。个中前提乃是极卑鄙的：

在这里，我与你的行动的价值等值性被设为前

提；在这里，某个行动的最个人化的价 值 被 简

单地宣布为无效（它不可能通过什么东西来补

偿和偿还———）。互 惠 必 是 一 大 卑 鄙；我 所 做

的某事不允许、也不可能由某个他人 来 做，不

允许有什么补偿———除非是在“我 的 同 类”的

特选领 域 里，ｉｎｔｅｒ　ｐａｒｅｓ［在 同 类 中 间］———；

在一种更 深 层 的 意 义 上，人 们 绝 不 能 交 还 什

么，因为人们是某种唯一的东西，也只 做 唯 一

的事———恰恰这个基本 信 念 包 含 着 要 把 贵 族

与大众 隔 离 开 来 的 原 因，因 为 大 众 相 信“平

等”，因而也相信可补偿性和“互惠性”。［３］

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，尼采通过对约翰·斯图

亚特·穆勒提出的“要一视同仁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

人”的伦理原则的驳斥，阐明了他自己对这个命题

的批判性思考。

第一，尼采认为，只要人们全面地看问题，就会

发现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命题并不像叔本华

所说的，是以单纯的利己主义为基础和出发点的。

事实上，这个命题“想把整个人类的交往都建立在

功效的互惠性基础上，以至于任何一种行动都表现

为一种对我们所受之物的偿还”，即“我与你的行动

的价值等值性被设为前提”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命题

综合了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两种立场。从利他主

义的倾向看，这个命题主张：自己不愿做的事不要

强加给他人；从利己主义的倾向看，这个命题主张：

请你不要把你不愿意做的事强加到我的身上，因而

有自我防御的性质。在尼采看来，这个命题的要害

是预设了自我与他人之间在利益上的“互惠性”和

价值上的“等值性”，而这两个特性直接导致的结果

就是尼采所谓的“群氓理想”：

　　 群氓理想———现在正趋于顶峰，成为“群

体”的最高价值设定：赋予群体以一种宇宙的、

实即形而上学的价值的尝试。反对群氓理想，

我捍卫贵族主义。……我越是放弃权力，越是

力求平等，我 就 越 是 沦 于 最 平 庸 者 的 统 治 之

下，最终沦于最大多数人的统治之下。［３］（７４２）

尽管尼采坚持的是贵族主义或精英主义的立

场，但他对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一命题所蕴含

的价值预设的批判是卓有见地的。因为既然人与

人之间、“己”与“己”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，所以

交往中的互惠性和价值上的等值性必定会被破坏，

会变得面目全非。

第二，尼采认为，既然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认

可的只是互惠性的行动，那么某个行动的最个人化

的价值就会“被简单地宣布为无效”，因为它不可能

通过什么东西来补偿和偿还。这样一来，不是奠基

于这种互惠性基础上的任何其他的行动都会“被简

单地宣布为无效”。在尼采看来，他自己正在从事

的工作就 是 无 法 通 过 什 么 东 西 来 偿 还 或 补 偿 的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他不无愤慨地指出：互惠必是

一大卑鄙。

有趣的是，对于提倡权力意志和超人学说的尼

采来说，竟然 没 有 发 现 隐 藏 在“己 所 不 欲，勿 施 于

人”这个否定性命题中的肯定性意蕴，即“己所欲，

施于人”，而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正是一个权力意志式

的口号。假如尼采洞察了这一点，或许在批判这个

命题时会有所保留。尽管尼采坚持的贵族主义立

场与当今社会普遍赞成的平等原则也是相冲突的，

但他对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一命题的批判性考

察却提醒我们注意以下两种可能性：一是如果这个

命题完全奠基于利益上的互惠，它就使自己下降到

边沁和约翰·斯图亚特·穆勒所倡导的功利主义

的水平上去 了；二 是 至 少 从 政 治 上 看，“多 数 人 暴

政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，而从伦理上看，蕴含在这个

命题中的“群氓理想”，即尼采所担忧的弱者道德的

统治也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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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综合上面 的 考 察，我 们 对“己 所 不 欲，勿 施 于

人”这一命题引申出如下结论。

第一，从 目 前 已 经 掌 握 的 资 料 来 看，“己 所 不

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命题是由中国哲学家、教育家孔

子最先作为可以“终身行之”的伦理原则提出来的。

同样地，西方人也较早地领悟到这一原则，并把它

视为指导自己行为的一条重要的原则。

第二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一命题是否如

《伦理宣言》所说，能够“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

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”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

“黄金律令”？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否定性的，因为当

这个命题以否定的形式表达时，具有利己主义的倾

向，它的确切的含义是：请你不要把你自己不愿意

做的事强加到我身上。显然，这与《伦理宣言》所主

张的“应该抛弃一切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、自私自

利，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，还是以等级思想、种

族主义、民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自

我中心主义”是相冲突的。反之，当这个命题以肯

定的形式表达时，它就以“己所欲，施于人”的新面

貌出现，而这一新面貌正是权力意志的象征，即试

图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强加到他人的身上。由此可

见，不管人们从哪个角度出发去理解并阐释这个命

题，这个命题只可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滑动：要么是

利己主义，要么是权力意志。因此，把这个命题提

升为当今全球伦理中的黄金律令，不但缺乏理据，

还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。

第三，尽 管 康 德 从“人 是 目 的”的 伦 理 高 度 出

发，批判了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中所蕴含的根深

蒂固的工具意识，然而，由于他同时引入了幸福原

则，作为对追求美德的一种酬劳，所以他仍然没有

超越这个命题的基础和出发点———利己主 义 的 伦

理观念，但值得指出的是，康德对这个命题缺乏责

任根据的指责是合理的。从否定的角度看，这个命

题只是阐明了行为者责任的范围，即行为者绝不能

把自己不愿意的事强加给他人，但并没有阐明这个

责任究 竟 是 什 么。实 际 上，正 如 后 来 尼 采 所 揭 示

的，这个命题是以“互惠性”作为责任的根据的。这

就表明，在行为缺乏补偿和互惠的地方，任何一个

行为者都不会主动承担起明确的伦理责任。从肯

定方面看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表现为“己所欲，

施于人”，其中蕴含的伦理责任又被无限地夸大了，

甚至完全变质了，成了他人必须屈从的权力意志。

总之，从伦理学上看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命

题无论是对自己，还是对他人，都缺乏明确的责任

意识。显然，这种混沌的状态也与《伦理宣言》所主

张的“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只有在不脱离人的自我

责任和全球责任下才是完全合理的”原则相冲突。

第四，叔本 华 独 具 慧 眼 地 发 现，尽 管“己 所 不

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命题乍看上去有利他主义的倾

向，实际上，它隐蔽的基础和出发点仍然是利己主

义。从否定的角度看，这种利己主义体现为防御型

的利己主义，它维护的原则是：请不要把你不愿意

做的事强加到我身上；然而，从肯定的角度看，这种

利己主义却是进攻型的利己主义，因为它以“己所

欲，施于人”的新面貌显示出来，它维护的原则是：

推己及人，只要我自己愿意的事也可强加于他人。

这种进攻型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没有明确边界的、充

满危险因素的权力意志。

综上所述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命题是

通过推己及人的心理主义方法组建出来的，构成这

个命题的基本概念“己”、“欲”、“施”和“人”都缺乏

内涵和外延上的明确规定；同样地，在涉及这个命

题的适用性时，也缺乏伦理和法律语境上的明确限

定。因此，把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这个如此含混

不清的命题作为当今全球伦理的黄金律令显然是

不妥的。何况，它总是滑动在利己主义和权力意志

两个极端之间。写到这里，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马

克思在《哥达纲领批判》中说出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我

已经说了，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。”［４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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